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17〕87号

申请人：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。

地址：阳江市江城区新某路 12号某大厦 707号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72号。

申请人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

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作出的海水行罚〔2017〕25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17年 12月 15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海水行罚〔2017〕25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违章情节轻微，且及时有效的采取了积极

的措施进行整改，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和后果。申请人在收到责

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，对违章工程部分的整改向被申请人进行

回复说明。该整改方案报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（监理公

司）、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（设计单位）、广州市

海珠区河涌管理所（建设单位）审批，并于 2017年 4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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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所组织由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

究院、广东建科水利水电咨询有限公司组成专家组提出整改专

业意见。确定整改方案后，施工单位于 2017年 4月 28日开始

按照设计单位整改图示进行整改，最后由监理单位组织建设单

位、设计单位相关人员及时进行验收并通过，整改后违章工程

已经符合规范要求。

二、工程违章原因主要归责于业主方未能完全移交场地。

工程中上游东侧悬臂式挡墙底板没能按照整改方案完成整改，

被申请人以此为由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。事实上，申请人已

经积极整改，但由于业主方没有将场地及时完全移交，导致处

罚时没有足够时间完成整改，并因为赶工期，施工单位在管道

未迁移的情况下，施工产生误差，导致污水管道破裂。问题出

现后，施工单位积极修复污水管道，并未造成不良影响。后建

设单位另行安排其他施工单位迁移了管道，在 2017年 9月 10

日申请人按要求对该工程整改完毕。

三、海水行罚〔2017〕25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行政处

罚行为法律依据不适合。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行为适用了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的内容，而申请人认为工程

产生误差仅仅是在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未能对图纸进行正确理

解，造成现场和设计图纸局部不符，这种情况只是施工过程中

的一个质量瑕疵，而并非违反相关规定中的“不按照工程设计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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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”的情形。因此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的

内容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是不合法不合理的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被申请人查处案件情况。2017年 7

月 24日，被申请人收到海珠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关于移

交广州市海珠区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违法案件的函，被申

请人经调查发现，申请人在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按

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及送达海水责

〔2017〕132号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和海水询通〔2017〕

66号《询问调查通知书》，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于

同年 8月 15日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要求施工，采取补救措施，

并于同年 8 月 3 日带相关资料到被申请人处接受询问调查。

2017年 8月 4日，申请人接受了询问调查，并承认其在赤沙涌

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的行为。被申

请人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六十四条

的规定，对申请人进行立案查处并于 2017年 9月 11日送达海

水罚告〔 2017〕 21 号《水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海水听告

〔2017〕12号《水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2017年 11月 28日

送达海水行罚〔2017〕25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其作出罚

款人民币十四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申请人在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按照工程设

计图纸施工的事实清楚。如前所述，申请人在赤沙涌滘口水闸

重建工程中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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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，该违法事实有调查笔录、现

场照片等证据证实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恰当、程序合法。因申请人在赤

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的违法事

实清楚，故被申请人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

条的规定，并综合考虑申请人行为的危害程度、整改情况、情

节等因素，对申请人作出了罚款十四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被

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没有超越法律的

规定，是恰当的。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，依

法进行了调查取证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及限期整改、询问调

查、复查调查、立案、处罚，听证告知和送达，最后经审批作

出及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等程序，处罚程序严格遵循法律

的规定进行。

四、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无依据。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

理由，被申请人提出以下理据：1.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

例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申请人在施工中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

已经是违反法律规定，整改内容属于下一步的工作，并不影响

行政处罚的执行；2.申请人在发现业主方未能完全移交场地问

题时并未立即停工，从而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没有按照工程设计

图纸施工的行为；3.申请人认为工程产生误差仅仅是施工过程

中工作人员未能对图纸进行正确理解，属申请人单位内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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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申请人不能以该情况作为造成不按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的

理由。

本府查明：2017年 7月 24日，被申请人到赤沙涌滘口水闸

进行现场勘验，并制作《水行政案件现场勘验笔录》，记载：

“案由：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赤沙涌未按照设计图纸

要求修建赤沙涌滘口水闸工程......现场勘验情况如下：1.违法地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赤沙涌滘口水闸（具体见位置图）。2.现场

情况：当事人未按照施工图纸的尺寸要求修建赤沙涌滘口水闸

工程。（详见广州市海珠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委托广东

建粤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的《结构构件截面尺寸检验报

告》）3.勘验结论：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在赤沙涌

未按照设计图纸要求修建赤沙涌滘口水闸工程......”《广东建粤

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结构构件截面尺寸检验报告》显示：“委托单

位：广州市海珠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；工程名称：广州

市海珠区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......1.悬臂式挡墙底板 1#整体

宽度......偏差值（mm）-690~-790；2.悬臂式挡墙底板 1#局部宽

度......偏差值（mm）-588；3.悬臂式挡墙底板 2#局部宽度......偏

差值（mm）-667；4.悬臂式挡墙底板 3#整体宽度......偏差值

（mm）-1190~1290；5.悬臂式挡墙底板 3#局部宽度......偏差值

（mm） -1150； 6.悬臂式挡墙底板 4#整体宽度 ......偏差值

（mm）-1220~1320..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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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8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海水责改

〔2017〕132号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记载：“广东建某盛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......1.责令你（单位）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。

2.责令你（单位）在 2017年 8月 15日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要求

施工，采取补救措施。”同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海水询通

〔2017〕66号《询问调查通知书》，记载：“广东建某盛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：你（单位）在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

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，涉嫌违反了有关规定......请你（单位）

于 2017年 8月 3日 14时 30分携带有关资料到广州市海珠区水

政执法监察大队接受询问调查及听取处理意见......”

2017年 8月 4日，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接受询问调查，被

申请人制作《询问笔录》，该笔录主要记载：1.公司全称是广

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梁义飞；2.公司未按

照工程图纸修建赤沙涌滘口水闸的解释：对于赤沙涌滘口水闸

悬臂式挡墙底板的长度和宽度存在问题，经检查发现，由于现

场施工员放线的时候出现偏差，造成该工程尺寸与设计图纸不

符，在发现问题后马上开始制定整改方案；3.目前建设的滘口

水闸上游东侧悬臂式挡墙底板整体宽度平均值为 4150mm，比

图 纸 设 计 值 5370~5470mm 减 少 了 1220~1320mm （ 约

23%~24%）的情况属实，由于业主方没能完全移交场地，上游

东侧悬臂式挡墙底板没能按照整改方案完成整改；4.目前建设

的滘口水闸下游西侧悬臂式挡墙底板整体宽度平均值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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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80mm，比图纸设计值 5370~5470mm减少了 690~790mm（约

13%~14%）的情况不属实，实际情况比图纸设计值减少了

590mm,下游已经按照整改方案整改完毕；5.申请人于 2017年 4

月发现滘口水闸工程尺寸不符合施工图纸的要求，于 4月 26日

制定《下游消力池段翼墙外侧底板建议整改方案》，该方案已

由监理单位、设计研究院、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所签字确

认；6.因赤沙涌滘口水闸工程东侧方向下方存在污水管，业主

还没移交该区域的原因，导致未能完全整改，剩下的场地已经

按照整改方案要求整改完毕，待业主方完全移交场地的时候才

能完成整改；7.申请人接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，积极配合

执法调查工作；8.申请人工作人员施工过程未能正确理解图纸

造成现场和设计图纸局部不符，得知问题后马上进行整改并达

到设计图纸要求，申请人认为此事只是一个施工过程中的质量

缺陷问题，并不涉嫌违反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规定。

2017年 9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海水罚告〔2017〕21 号

《水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并于同月 11日送达申请人。该告知书

记载：“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你（单位）在赤沙涌

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。涉嫌违反了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......对你（单位）上

述行为给予十四万元的行政处罚 ......向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

辩...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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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于同月 11日送达海水听告〔2017〕

12号《水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记载：“广东建某盛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：......你（单位）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日内向

我局提出听证申请......”

2017年 10月 1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海水行罚〔2017〕25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于 2017年 11月 28日送达。该决定书

记载：“名称：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......经查，当事

人......在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中没有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

工。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......的

规定......决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十四万元的行政处罚。”

另，海珠区河涌管理所与申请人就涉案工程签订了《建设

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编号为 HZQHCS-SG-2016-002，记载：

“......广州市海珠区河涌管理所（发包人名称，以下简称‘发包

人’）为实施广州市海珠区赤沙涌滘口水闸重建工程（项目名

称），已接受广东建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承包人名称，以

下简称‘承包人’）对（项目名称）广州市海珠区赤沙涌滘口

水闸重建工程（标段名称）的投标，并确定其为中标人......签约

合同价：人民币（大写）伍佰陆拾捌万陆仟叁佰零陆元伍角柒

分（￥5686306.57元）......”

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、现场照片、广东建粤工程检测

有限公司结构构件截面尺寸检验报告、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、

询问调查通知书、询问笔录、水行政处罚告知书、水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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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送达回证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等证据材料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条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具有监督管理建设工程质量的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行政

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”第

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

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

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......”《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

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以及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

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简称行政机关）作出下列行政处罚

（以下简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）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

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

当组织听证：......（三）较大数额......本条前款的较大数额罚

款，是指对公民处以 1000元以上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

以 5万元以上罚款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17年 9月 6日作

出并于同月 11日送达《水行政处罚告知书》《水行政处罚听证

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，及申请人享有

陈述、申辩、申请听证的权利。期间，被申请人未收到申请人

陈述、申辩材料及申请听证的材料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符合上述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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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施

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，不得擅自

修改工程设计，不得偷工减料。”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违反本

条例规定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，使用不合格的建筑

材料，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，或者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

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，责令改正，处工程合同价款百

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......”根据上述规定，施工单位

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的，则应处以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

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在赤沙涌滘口水闸

重建工程中，水闸上游东侧悬臂式挡墙板底整体宽度、水闸下

游西侧悬臂式挡墙底板整体宽度的平均值均未达到图纸设计

值，属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的情形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

以 14万元的罚款，在涉案工程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

四以下的幅度范围，符合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作出的海水

行罚〔2017〕25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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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珠区人民政府

2018年 3月 9日

（此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


